
关于城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指导意见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发改委、

质监局、财政局、公安局、国土局、环保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市政建设环保局：

为进一步完善我省城市既有住宅的使用功能，提高居住品质，

方便居民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仅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件》等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我省实际，现对城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基本原则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坚持“业主自愿、市场运作、政府支持、

安全规范、程序优化”的原则，充分发挥业主作为物权所有人的

主体作用，以共建共享、方便生活、公平合理、团结互助、文明

和谐为出发点，有序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二、加装条件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已建成投入使用、具有合法房屋权属证明、未列入房

屋征收范围和改造计划且原建筑结构未设置电梯的地面四层以上

既有住宅。

（二）加装电梯应当经本单元（栋）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拟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应当征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

（三）加装电梯安装方案符合建筑设计、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环境

保护、电气安全、防雷和特种设备等相关规范、标准，不影响既有

住宅的整体性安全。

（四）加装梯拟设位置应在原建设项目用地界址范围内。

（五）制定有电梯加装、管理、检验、维修、保养、更新方案；电梯运

行维护方案及费用（含电费、检验费、维修保养费、更新费、管理费等）分

担方案；加装电梯的施工安全责任和运行管理责任落实方案等，

并办理有关加装施工手续。

三、申请主体

（一）以小区为单位申请加装电梯的，由业主委员会申请。

（二）以单元（栋）申请加装电梯的，由本单位（栋）的业

主代表申请。

（三）业主委员会或单元（栋）内的业主，也可以委托物业

服务企业、原建设单位、电梯安装维护企业、社区进行申请。

发起加装申请的业主委员会、相关业主或者其他单位，应当

承担加装电梯的建设单位责任和义务，负责加装电梯项目的工程

报建、设备采购、组织实施等相关工作。

四、实施程序

（一）制定加装方案。申请主体编制的电梯加装方案内容应

当包括加装用地面积、建筑结构、消防安全等可行性分析，加装

电梯的设计施工方案、资金概算、费用筹集、电梯运行维护保养



分摊、电梯安装协议及相关业主签字等内容。加装方案和资金筹

集使用等情况应当向业主公示。

（二）进行加装申请。申请主体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加装，相

关部门对加装电梯是否符合加装条件进行核实，并依实办理批复

手续。

（三）组织建设安装。申请主体应当委手具有安装资质的施

工单位按照加装方案进行加装电梯的具体安装，安装过程应当接

受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的监督检验。

（四）组织竣工验收。加装工程竣工后，申请主体会同加装工

程设计、施工、安装、电梯监检机构等相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 并

依法依规办理验收（备案）手续。

（五）办理使用登记。申请主体按照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使用和管理加装电梯，办理电梯使用登记，依法进行定期

检验和维护保养。

五、资金筹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资金来源以业主自筹为主

的，可以通过以节几种方式筹措：

（一）加装电梯建设安装费用及其使用、运行、维护费用由

相关业主共同承担，可根据所在楼层等因素按照一定比例分担。

（二）可以申请使用房屋所有权人及其配偶或子女名下的住

房公积金（仅限提取需个人分摊部分的金额）。

（三）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且占总

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可以申请使用业主分账户中的维



修资金，使用后的分户账面余额不应低于应当归集额度的 30%。

（四）支持各类金融租赁、融资租赁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鼓励通过企业投资、受益业主付费等方式， 引

入社会资本参与加装电梯工作。

（五）有条件的市、县（区）可以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

旧城改造项目并给予政策和财政支持。

六、保障措施

（一）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增加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不

再征收地价款，不再补缴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其他相关行政事

业性收费。

〈二）既有住宅加装的电梯产权归该（幢）单元加装方案确

定的业主共有，不再进行不动产登记，不动产权利转移时，加装

电梯共有权利一并转移。

（三）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不改变建筑平面布局、不改动消防

设施、不影响应急疏散和灭火救援的，不需办理消防设计和竣工

验收备案。

（四）各市、县应当设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联合受理窗口、

建立报批手续联合审查制度，联合开展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五〉各市、县应当建立加装电梯协调机制，充分发捍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人民调解机构的作用，宣传加装电梯有关

政策，协调解决业主之间关于加装电梯的争议和矛盾。

七、有关要求



（一〉各市、县应高度重视，把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作为民

生工程和惠民工程加以推进，制定好相关扶持政策和推进措施。

（二〉各市、县应当严格监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确保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施工、安装、监

理，并符合特种设备管理有关规定。

（三）各市、县可依据本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制定本地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的具体实施办法，按照简化、便民、高效的原则，明

示申报资料、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事手续、公布办理电话，依

法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关于城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指导意见

